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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 

本报告依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（2023 年修订）》、《公

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、上海宝龙实业发展（集团）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、“宝龙实业”）出具的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提供的相

关资料等，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山

证券”）编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

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山证券所作的

承诺或声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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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债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H19 宝龙 2 

1、 债券名称：上海宝龙实业发展(集团)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

债券(第一期) 

2、 债券简称：H19 宝龙 2 

3、 债券代码：151766.SH 

4、 发行人：上海宝龙实业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5、 发行总额：人民币 60,000 万元 

6、 当前余额：人民币 46,800 万元 

7、 票面利率：7.40% 

8、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 7 月 15

日，2022 年 8 月 17 日兑付本金 3,000 万元以及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2 年 7 月

15 日至 2022 年 8 月 16 日期间利息，2023 年 1 月 16 日兑付本金 9,000 万元以及

本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 2022年 8月 17日至 2023年 1月 14日期间利息，2023年

7 月 17 日兑付本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 2023 年 1 月 15 日至 2023 年 7月 14 日期间

利息，2023 年 8 月 15 日兑付本金 1,200 万元以及本期债券全部剩余本金的 2023

年 7 月 15 日至 2023 年 8 月 14 日期间利息。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支付剩余全部

本金自 2023 年 8 月 15 日至 2024 年 1 月 14 日产生的应计未付利息，于 2024 年

7 月 15 日、2025 年 1 月 15 日、2025 年 7 月 15 日、2026 年 1 月 15 日、2026 年

7 月 15 日支付剩余全部本金产生的应计未付利息；于 2026 年 10 月 15 日、2027

年 1 月 15 日、2027 年 4 月 15 日、2027 年 7 月 15 日、2027 年 10 月 15 日、2028

年 1月 15日分别偿还剩余本金的 10%、10%、10%、10%、10%、50%。自 2026

年 7 月 15 日以后产生的利息不再单独付息，每期本金兑付金额截至兑付日的应

计未付利息随本金兑付金额同时支付，利随本清。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

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；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 

（二）H21 宝龙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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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债券名称：上海宝龙实业发展(集团)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

(第一期) 

2、债券简称： H21 宝龙 1 

3、债券代码：175613.SH 

4、发行规模：人民币 10 亿元 

5、当前余额：人民币 9.5 亿元 

6、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.60% 

7、起息日：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 

8、还本付息方式：2022 年 1 月 11 日支付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1 年 1 月

11 日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期间利息，2023 年 1 月 11 日兑付本金 5,000 万元以及

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2 年 1 月 1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0 日期间利息，2023 年

11 月 11 日支付本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 2023 年 1 月 1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期

间利息，2024 年 1 月 11 日支付本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（即 9.50 亿元）2023 年

11 月 11 日（含）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（不含）期间利息。本金兑付期限调整为

自 2024 年 1 月 11 日起 48 个月，分别于 2026 年 7 月 11 日、2027 年 1 月 11 日、

2027 年 7 月 11 日、2028 年 1 月 11 日支付本金兑付金额（截至 2025 年 1 月 11

日（不含）每张债券剩余面值（即 95 元）与该部分面值对应的应计未付利息之

和乘以截至基准日后第一个付息日（不含）本期债券存续的债券张数）的 10%、

10%、10%、70%。2024 年 11 月 11 日（含）至 2025 年 1 月 11 日（不含）的新

增利息计入每张债券单价，不单独派发利息；2025 年 1 月 11 日（含）以后产生

的利息不再单独付息，每期本金兑付金额截至兑付日的应计未付利息随本金兑

付金额同时支付，利随本清。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

1 个交易日；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 

（三）H21 宝龙 2 

1、债券名称：上海宝龙实业发展(集团)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

(第二期) 

2、债券简称：H21 宝龙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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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债券代码：175995.SH 

4、发行规模：人民币 15 亿元 

5、当前余额：人民币 14.96 亿元 

6、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.50% 

7、起息日：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4 月 16 日 

8、还本付息方式：2022 年 4 月 16 日支付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1 年 4 月

16 日至 2022 年 4 月 15 日期间利息，2023 年 4 月 16 日兑付回售本金 400 万元以

及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2 年 4 月 16 日至 2023 年 4 月 15 日期间利息。本金兑

付期限调整为自 2024 年 4 月 16 日起 48 个月，分别于 2026 年 10 月 16 日、2027

年 4 月 16 日、2027 年 10 月 16 日、2028 年 4 月 16 日支付本金兑付金额（截至

2024 年 4 月 16 日（不含）每张债券剩余面值（即 100 元）与该部分面值对应的

应计未付利息之和乘以截至 2024年 4月 16日本期债券存续的债券张数）的 10%、

10%、10%、70%。本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 2023 年 4 月 16 日（含）至 2024 年 4

月 16 日（不含）的新增利息计入每张债券单价，不单独派发利息；2024 年 4 月

16日（含）至 2025年 4月 16日（不含）的新增利息分别于 2025年 10月 16日、

2026 年 4 月 16 日兑付 50%、50%；2025 年 4 月 16 日（含）以后产生的利息不

再单独付息，每期本金兑付金额截至兑付日的应计未付利息随本金兑付金额同

时支付，利随本清。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

日；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 

（四）H21 宝龙 3 

1、债券名称：上海宝龙实业发展(集团)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

(第三期) 

2、债券简称： H21 宝龙 3 

3、债券代码：188204.SH 

4、发行规模：人民币 4.7 亿元 

5、当前余额：人民币 4.7 亿元 

6、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.7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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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起息日：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6 月 10 日 

8、还本付息方式：2022 年 6 月 10 日支付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1 年 6 月

10 日至 2022 年 6 月 9 日期间利息，2023 年 6 月 10 日兑付本期债券全部本金的 

2022 年 6 月 10 日至 2023 年 6 月 9 日期间利息。本金兑付期限调整为自 2024 年

6月 10日起 48个月，分别于 2026年 12月 10日、2027年 6月 10日、2027年 12

月 10日、2028年 6月 10日支付本金兑付金额（截至 2024年 6月 10日（不含）

每张债券剩余面值（即 100 元）与该部分面值对应的应计未付利息之和乘以截

至 2024 年 6 月 10 日本期债券存续的债券张数）的 10%、10%、10%、70%。本

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 2023 年 6 月 10 日（含）至 2024 年 6 月 10 日（不含）的新

增利息计入每张债券单价，不单独派发利息；2024 年 6 月 10 日（含）至 2025

年 6 月 10 日（不含）的新增利息分别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、2026 年 6 月 10 日

兑付 50%、50%；2025 年 6 月 10 日（含）以后产生的利息不再单独付息，每期

本金兑付金额截至兑付日的应计未付利息随本金兑付金额同时支付，利随本清。

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；顺延期间付息款

项不另计利息）。 

 

二、重大事项 

发行人及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宝龙地产控股有限公司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

限公司主板上市公司，证券代码：1238.HK，以下简称“宝龙地产”）近日收到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出具的《关于对宝龙地产控股有限公司采

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沪证监决〔2024〕215 号，以下简称“〔2024〕215

号《警示函》”）与《关于对上海宝龙实业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

函措施的决定》（沪证监决〔2024〕216 号，以下简称“〔2024〕216 号《警示

函》”）， 

（一）〔2024〕215 号《警示函》的具体内容 

“经查，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： 

1.截至 2018 年 11 月末，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较上年末增加 64.86 亿元，

占上年末净资产的 22.01%。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，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较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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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末增加 135.65 亿元，占上年末净资产的 46.02%。你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

发布公告予以披露，未在规定时限内披露。 

2.截至 2020年 12月末，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较上年末增加 113.04亿元，

占上年末净资产的 29.05%。你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发布公告予以披露，未

在规定时限内披露。 

上述行为不符合《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第八号——发行人

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》（上证发〔2016〕79 号）

的规定，违反了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13号）第四十

二条、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。 

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13号）第五十八条的

规定，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。你公司应自觉加强相关

法律法规学习，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意识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

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

行。” 

（二）〔2024〕216 号《警示函》的具体内容 

“经查，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： 

1.你公司于 2020 年 3 月发行 20 宝龙 02 产品。某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认购该

产品的 3000万元资金，最终来源于你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瑞龙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。你公司在发行结果公告中未如实披露上述重大事项。 

上述行为不符合《关于规范公司债券发行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深证上

〔2019〕821 号）第二条的规定，违反了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证

监会令第 113 号）第四十二条的规定。 

2.截至 2018 年 12 月末，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较上年末增加 93.77 亿元，

占上年末净资产的 27.36%。你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公告予以披露，未

在规定时限内披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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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行为不符合《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第八号——发行人

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》（深证上〔2016〕941 号）、

《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第八号——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

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》（上证发〔2016〕979 号）的规定，违反了《公

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13号）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五条第

五项的规定。 

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13号）第五十八条的

规定，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。你公司应自觉加强相关

法律法规学习，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意识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

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

行。” 

三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收到上述警示函后，发行人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，将严格按照中

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的要求，充分吸取教训，持续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，强

化信息披露事务管理，提高规范运作意识；切实勤勉尽责，促使发行人规范运

作，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，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。

本次行政监管措施对应的宝龙地产所发行的全部境内债已兑付，发行人所发行

的 20 宝龙 02 债券已兑付，因此不会影响发行人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。 

中山证券作为“H19 宝龙 2”、“H21 宝龙 1”、“H21 宝龙 2”、“H21 宝龙 3”

债券的受托管理人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

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、相关债券的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等文件，对上述事项进行了

关注。中山证券将持续密切关注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认

真履行受托管理义务。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并可根据本次债券持有人

会议规则履行投资者相关权利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 为《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宝龙实业发展（集团）有限

公司收到行政监管措施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》之盖章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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